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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经营活动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南川府办发〔2014〕1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同意，现将《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经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2月25日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经营活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管理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各项经营活动，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风景名胜区资源，依据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重庆市风景名胜区条例》、《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和《重庆市风景名胜区项目经营权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西坡、北坡、南坡范围内的经营活动（包括经营项目和节会活动）均适用于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经营项目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取得从事风景名胜区内旅游客运、索道、缆车、漂流、餐饮、住宿、体育、娱乐、摄影、商品销售等经营权的项目。
节会活动是指策划和举办的各种仪式、各类展览、文艺演出、体育赛事、节庆活动、社团活动等。
第三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所有经营活动都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共同树立景区良好形象。
第四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对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的经营项目和节会活动负有指导、监督和管理责任。

第二章 申  请

第五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所有经营项目和节会活动的申请主体为景区旅游企业或其他法人组织。
第六条  旅游企业在景区内新增经营项目的，应向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提交经营项目申报材料。
经营项目申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一）经营项目申请书；
（二）经营项目计划书。包括：经营项目责任人、项目名称、经营地点、经营内容、经营期限、经营活动服务措施；
（三）经营责任人的身份证明；
第七条  按照“科学规划，统一管理”的申报原则，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节会活动依规模大小分类组织。
大型节会活动（参加人数在1000人次以上）纳入年度活动计划，并向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经同意后，报公安机关审批，方可组织实施。
中型节会活动（参加人数在100—1000人次）应提前30个工作日向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经同意后，报公安机关备案，方可组织实施。
小型节会活动（参加人数在100人以下）应提前20个工作日向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提交申报材料，经同意后，报公安机关备案，方可组织实施。
节会活动申报材料包括以下内容：
（一）节会活动申请书；
（二）节会活动计划书。包括：活动名称、内容和选址，活动的主体或合作主体，活动的范围、方式和期限，活动的效益回报或者资源占用费收缴情况，活动服务措施，环境评估；
（三）节会活动主办单位相关资质证书；
（四）如需临时搭建场地的还需提交以下材料：安全保卫工作方案和消防、应急疏散预案等。

第三章  流  程

第八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所有经营项目和节会活动必须报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同意。
第九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在接到申报材料后，对于符合条件在风景名胜区内组织经营项目和主办节会活动的，及时予以受理。对于材料不齐全的，及时告知申请单位补齐材料再予以受理。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受理申请后，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进行现场查看。
第十一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在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符合条件的由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发放同意该项目或节会举办的通知书，申请单位凭通知书方能启动项目经营或节会方案的执行。
第十二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内原住居民利用自己住所从事经营活动的，须报经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同意，并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等从事经营活动的有关手续。

第四章  责  任

第十三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项目经营者应加强日常经营活动的管理，维护景区良好的经营秩序和环境卫生，严禁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和过期商品，杜绝无证经营、超范围超区域经营。未认真履行相关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将按照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例》、《重庆市风景名胜区条例》、《重庆市风景名胜区项目经营权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金佛山风景名胜区项目经营者应加强人员的培训，强化安全意识，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确保不发生安全事故。认真及时处理游客投诉，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工作，避免造成不良影响。
第十五条  对造成金佛山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环境破坏，国有资产损失，发生安全事故的，金佛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将依法追究项目经营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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